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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提升公文績效實施計畫第五點、第六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考核方式：  

（一）平時管制： 

1、每月實施一般

公 文 處 理 時

效、各類公文

逾期評核及公

文相關管考報

表依限報送管

制作業。 

2、進行方式： 

(1)研考會每月

十五日前統

計前月公文

處理時效及

逾期公文評

核結果，逾

期比率超過

百分之三之

機關應提出

檢討改進措

施，且落實

究責公文逾

期情形。 

(2)各機關報送

研考會相關

管考報表之

時效統計。 

（二）平時查核： 

1、查核機制：研

考會於年度中

對各機關進行

不定期抽查作

業。 

2、進行方式： 

(1)由研考會針

對各機關辦

五、考核方式：  

（一）平時管制： 

1、每月實施一般

公 文 處 理 時

效、各類公文

逾期評核及公

文相關管考報

表依限報送管

制作業。 

2、進行方式： 

(1)研考會每月

十五日前統

計前月公文

處理時效及

逾期公文評

核結果，逾

期比率超過

百分之三之

機關應提出

檢討改進措

施，且落實

究責公文逾

期情形。 

(2)各機關報送

研考會相關

管考報表之

時效統計。 

（二）平時查核： 

1、查核機制：研

考會於年度中

對各機關進行

不定期抽查作

業。 

2、進行方式： 

(1)由研考會針

對各機關辦

為簡化公文管考查核作

業，修正本點第三款實地

檢核之檢核機制內容，改

以前一年度公文績效考核

成績末五名之機關及公所

為受檢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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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結案之公

文進行個案

調卷查核，

必要時得實

地查證或請

各機關派員

說明。 

(2)針對查核缺

失通知改善

並進行輔導

作業，其中

缺失嚴重及

未能配合提

供相關案卷

者並納入次

年公文實地

檢核受檢。 

(3)各機關自主

管理機制： 

甲、各機關應

依研考會

規定抽查

公 文 缺

失，並通

知同仁改

善。 

乙、各機關應

設立常態

性公文督

導機制，

定期召開

檢 討 會

議，辦理

評核、實

地查證或

督導等。 

丙、一級機關

應隨時督

導所屬機

關公文逾

期情形，

並定期對

所屬機關

公文管考

理結案之公

文進行個案

調卷查核，

必要時得實

地查證或請

各機關派員

說明。 

(2)針對查核缺

失通知改善

並進行輔導

作業，其中

缺失嚴重及

未能配合提

供相關案卷

者並納入次

年公文實地

檢核受檢。 

(3)各機關自主

管理機制： 

甲、各機關應

依研考會

規定抽查

公 文 缺

失，並通

知同仁改

善。 

乙、各機關應

設立常態

性公文督

導機制，

定期召開

檢 討 會

議，辦理

評核、實

地查證或

督導等。 

丙、一級機關

應隨時督

導所屬機

關公文逾

期情形，

並定期對

所屬機關

公文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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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進行

檢核，研

考會將視

需要進行

實地查證

或抽檢。 

（三）實地檢核： 

1、檢核機制：研

考會於年度中

對受檢各機關

進行實地檢核

作業，受檢機

關擇定方式如

下： 

(1)前一年度公文

績效考核成

績末五名之

機 關 及 公

所。 

(2)年度中公文表

現異常，奉

府級長官核

定納入受檢

之機關及公

所。 

(3)新成立之機關

至少連續實

地 檢 核 二

次。 

2、進行方式： 

(1)檢核小組：由

研考會派員

組成，於指

定期間內至

受檢各機關

進行實地檢

核，負責評

定各機關之

公文績效及

其他幕僚行

政作業，並

列述執行具

體成果、改

進意見。 

作業進行

檢核，研

考會將視

需要進行

實地查證

或抽檢。 

（三）實地檢核： 

1、檢核機制：研

考會於年度中

對受檢各機關

進行實地檢核

作業，受檢各

機關之擇定標

準依附表一辦

理。 

2、進行方式： 

(1)檢核小組：由

研考會派員

組成，於指

定期間內至

受檢各機關

進行實地檢

核，負責評

定各機關之

公文績效及

其他幕僚行

政作業，並

列述執行具

體成果、改

進意見。 

(2)檢核日程表及

評分表由研

考會另定，

並由小組成

員依各檢核

項目進行檢

核並評定成

績。 

(3)受檢各機關現

場配合及準

備事項：依

各檢核項目

分項整卷備

妥相關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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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核日程表及

評分表由研

考會另定，

並由小組成

員依各檢核

項目進行檢

核並評定成

績。 

(3)受檢各機關現

場配合及準

備事項：依

各檢核項目

分項整卷備

妥相關佐證

資料。(得以

線上查閱者

免備書面卷

宗) 

(4)檢核小組將針

對指定期間

辦理之相關

公文加以抽

調檢核（含

併案歸檔之

全案資料，

其中抽調受

檢之案件應

另 予 標

示），抽調

之公文文號

由檢核小組

於受檢前三

日內提供或

現場抽調，

請配合相關

抽調作業。 

(5) 檢 核 成 績 計

算： 

甲、公文檢核

將依受檢

各機關一

般公文、

申請案件

及人民陳

資料。(得以

線上查閱者

免備書面卷

宗) 

(4)檢核小組將針

對指定期間

辦理之相關

公文加以抽

調檢核（含

併案歸檔之

全案資料，

其中抽調受

檢之案件應

另 予 標

示），抽調

之公文文號

由檢核小組

於受檢前三

日內提供或

現場抽調，

請配合相關

抽調作業。 

(5) 檢 核 成 績 計

算： 

甲、公文檢核

將依受檢

各機關一

般公文、

申請案件

及人民陳

情案件三

類公文之

受檢成績

予 以 評

定，三類

公文權重

分配適用

附表二。 

乙、各類公文

分別依檢

核總分乘

以權重後

加總為最

終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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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案件三

類公文之

受檢成績

予 以 評

定，三類

公文權重

分配適用

附表。 

乙、各類公文

分別依檢

核總分乘

以權重後

加總為最

終成績。 

 

六、年度公文績效考核成

績計算方式： 

（一）研考會每年將各

機關之考核成績簽

報市長。考核成績

組成包含平時管

制、平時查核及實

地檢核三項，權重

分配由研考會依各

年度考核重點調整

之，並依當年度各

機關考核總分列等

第評定成績。 

（二）獎懲作業：各機

關獎懲人員應以實

際辦理公文平時管

制、平時查核與實

地檢核業務確有績

效或缺失者為限，

包括主任秘書、研

考主管、推動公文

業務之研考人員及

相關人員等，依獎

由下起、懲由上先

原則核敘： 

1、獎勵：考核成

績分為機關組及

公所組各取特優

前三名且考核成

績達九十分以上

六、年度公文績效考核成

績計算方式： 

（一）研考會每年將各

機關之考核成績簽

報市長。考核成績

組成包含平時管

制、平時查核及實

地檢核三項，權重

分配由研考會依各

年度考核重點調整

之。 

（二）獎懲作業：各機

關獎懲人員應以實

際辦理公文平時管

制、平時查核與實

地檢核業務確有績

效或缺失者為限，

包括主任秘書、研

考主管、推動公文

業務之研考人員及

相關人員等，依獎

由下起、懲由上先

原則核敘。 

1、獎勵：考核成

績分為機關組及

公所組各取前三

名且考核成績達

九十分以上者辦

理獎勵，獎勵額

度比照臺中市政

一、新增成績等第排名。 

二、新增優等機關之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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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辦理獎勵，獎

勵額度比照臺中

市政府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公務人

員平時獎懲案件

處理要點附表第

一點第一款所定

額度獎勵之，並

於市政會議予以

表揚。另成績經

評定為優等之機

關，得依臺中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公務人員

平時獎懲案件處

理要點第五點給

予獎勵。 

2、懲處：考核成

績分為機關組及

公所組各取最後

三名且未達六十

分者辦理懲處；

惟研考會得綜合

考量各機關實際

辦理績效，簽報

市長同意後免於

或減輕懲處： 

(1)年終考核成績

五十分以上

未 達 六 十

分：主辦人

員書面糾正

一次。 

(2)年終考核成績

四十分以上

未 達 五 十

分：主辦人

員 申 誡 一

次。 

(3)年終考核成績

未 達 四 十

分：主辦人

員 申 誡 二

次。 

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公務人員平

時獎懲案件處理

要點附表第一點

第一款所定額度

獎勵之，並於市

政會議予以表

揚。 

2、懲處：考核成

績分為機關組及

公所組各取最後

三名且未達六十

分者辦理懲處；

惟研考會得綜合

考量各機關實際

辦理績效，簽報

市長同意後免於

或減輕懲處： 

(1)年終考核成績

五十分以上

未 達 六 十

分：主辦人

員書面糾正

一次。 

(2)年終考核成績

四十分以上

未 達 五 十

分：主辦人

員 申 誡 一

次。 

(3)年終考核成績

未 達 四 十

分：主辦人

員 申 誡 二

次。 

3、檢核小組成員

之獎勵作業，由

研考會專案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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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核小組成員

之獎勵作業，由

研考會專案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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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文實地檢核受檢各機關擇定項目表（刪除） 

依下列方式擇定公文實地檢核受檢各機關： 

一、參採表列各細項目成績後，分別擇定成績末5名之機關及公所進行實地檢

核。 

 

採計項目 採計細項 

（一）平時管制 

1、一般公文發文年度平均逾期百分比 

2、一般公文發文年度平均速度 

3、受會案件年度平均逾期百分比 

4、受會案件年度平均速度 

5、人民申請案件年度平均逾期百分比 

6、人民陳情案件年度平均逾期百分比 

（二）平時查核缺失 缺失百分比 

【備註】： 

1、平時查核缺失百分比=(缺失件數/抽查件數)%。 

2、各項目之統計數據以研考會發布為準。 

二、年度中公文表現異常，奉府級長官核定納入受檢之各機關。 

三、新成立之機關至少連續實地檢核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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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公文實地檢核成績計算權重表（修正前） 

 
 

一般公文 人民申請案件 人民陳情案件 

三類均≧50件 35 35 30 

人民申請案件≧1件且<50件 

人民陳情案件≧50件 
60 10 30 

人民申請案件≧50件 

人民陳情案件≧1件且<50件 
55 35 10 

人民申請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 

均≧1件且<50件 
80 10 10 

人民申請案件0件 

人民陳情案件≧50件 
70 0 30 

人民申請案件≧50件 

人民陳情案件0件 
65 35 0 

人民申請案件0件 

人民陳情案件≧1件且<50件 
90 0 10 

人民申請案件≧1件且<50件 

人民陳情案件0件 
90 10 0 

人民申請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均0件 100 0 0 

【備註】： 

1、各類公文件數之統計期間，以研考會公告為準。 

2、上述案件類別權重得依各機關實際件數比例由研考會酌以修正。 

 

 

件數 權重（%）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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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公文實地檢核成績計算權重表（修正後） 

 
 

一般公文 人民申請案件 人民陳情案件 

三類均≧50件 35 35 30 

人民申請案件≧1件且<50件 

人民陳情案件≧50件 
60 10 30 

人民申請案件≧50件 

人民陳情案件≧1件且<50件 
55 35 10 

人民申請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 

均≧1件且<50件 
80 10 10 

人民申請案件0件 

人民陳情案件≧50件 
70 0 30 

人民申請案件≧50件 

人民陳情案件0件 
65 35 0 

人民申請案件0件 

人民陳情案件≧1件且<50件 
90 0 10 

人民申請案件≧1件且<50件 

人民陳情案件0件 
90 10 0 

人民申請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均0件 100 0 0 

【備註】： 

1、各類公文件數之統計期間，以研考會公告為準。 

2、上述案件類別權重得依各機關實際件數比例由研考會酌以修正。 

 

 

 

件數 權重（%） 

類別 


